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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3月5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3月5日 15点00�分

召开地点：武汉市洪山区神墩一路恺德中心3号楼1101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3月5日

至2026年3月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2月3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

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

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

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

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21 *ST华嵘 2026/3/2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授权委托书（须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等办理登

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个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受委托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亲笔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4、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或邮件（Hbhrkg@163.com）等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1、会议登记日期：2026年3月4日（星期三）9:00一15:00。

2、会议登记地点：武汉市洪山区神墩一路恺德中心3号楼1101室

3、联系方式：武汉市洪山区神墩一路恺德中心3号楼1101室华嵘控股

电话/传真：027－87654767

邮政编码：430074� � �联系人：陈秀娟

4、现场会议预计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自理。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3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600421� � � � � � � � � �股票简称：*ST华嵘 公告编号：临 2026-007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2月2日上午10：30在公司会议室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1月29日以电子邮件、通讯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与会人员。 会议应参与表决

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周梁辉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以

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方兴华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6-008）。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6年3月5日下午15:00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神墩一路恺德中心3号楼1101公司

会议室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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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于2026年2月1日召开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公司 《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公司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客观判断和关联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认为：1、公司预计

2026年度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持股85%的子公司浙江庄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的需要，与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之间发生的模具、模台、桁架筋、楼承板等销售及加工费、技术服务费；厂房、设备租

赁；水、电、原材料采购等，交易价格系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原则确定；2、该等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行为，对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无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对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产生依赖，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3、本次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提交股东会审议，并履行关

联交易审议程序，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2026年2月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

事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方兴华已回避表决。

公司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为5500万元人民币，该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5年度，浙江庄辰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为5500万元，实际发生额合计为4303.42万元（未

经审计），关联交易内容为模具、模台、桁架筋、楼承板等销售及加工费、技术服务费；厂房、设备租赁；水、电、原

材料采购等。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25年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发生额

2025年实际日常关

联交易发生额

关联交易内容

浙江谊科建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中天交通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天方圆幕墙有限公

司、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天建筑产业

化有限公司等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5500.00 4303.42

模具、模台、桁架筋、楼承

板等销售及加工费、 技术

服务费；厂房、设备租赁；

水、电、原材料采购等

合计 5500.00 4303.42

注：2025年实际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未经审计，具体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所披露的数据为准。

（三）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26年度，公司子公司浙江庄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因业务经营的需要，预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

的企业合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5500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26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发生额

关联交易内容

浙江谊科建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中天交通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天方圆幕墙有限公

司、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天建筑产业

化有限公司等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5500.00

模具、模台、桁架筋、楼承板等销售及加工

费、技术服务费；厂房、设备租赁；水、电、

原材料采购等

合计 5500.00

二、主要关联方

1、关联方关系

上表中所列企业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2、主要关联方基本情况

（1）浙江谊科建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13074120183

法定代表人： 方兴华

注册资本： 11,803.8947万元

成立日期： 2014年06月04日

营业期限： 2014-06-04�至 2044-06-03

登记机关： 德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 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明星村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技术研发、成果转让，建筑施工用铝合金模板生产、销售、租赁，建筑材料销售、

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中天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7534321233

法定代表人： 楼国栋

注册资本： 60,010万元

成立日期： 2003年10月21日

营业期限： 2003-10-21�至 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襄阳市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 襄阳市樊城区春园路、中原路13号领秀中原二期1幢公寓楼单元20层16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路基

路面养护作业,检验检测服务,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建筑劳务分包,测绘服务,房地产开发

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电气安装服务,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河道采砂,城市公共交通。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

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对外承包工程,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工

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电子、机械设备

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隧道施工专用机械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专用设备修理,交通设施维修,物业管理,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建筑用石加工,砼结构构件制造,建筑砌块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建筑材料销售,建筑

砌块销售,水泥制品销售,水泥制品制造,工程管理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3）浙江中天方圆幕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782377493K

法定代表人：范海斌

注册资本： 6,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5年12月28日

营业期限： 2007-03-29�至 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临安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工程

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金属门窗工程施工；门窗制造加工；门窗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建筑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

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建筑物清洁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对外承包工程；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147520019P

法定代表人：吴海涛

注册资本：325,3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年04月03日

营业期限：1998-04-03�至 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浙江省东阳市吴宁东路65号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建设工

程设计；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金属门窗工程施工；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对外承包工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城市绿

化管理；消防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

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浙江中天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30521076205950G

法定代表人：方兴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08月09日

营业期限：2013-08-09�至 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德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德清县乾元镇明星村

经营范围：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园区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1、 公司预计2026年度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持股85%的子公司浙江庄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因经

营的需要，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之间发生的模具、模台、桁架筋、楼承板等销售及加工费、技术服务

费；厂房、设备租赁；水、电、原材料采购等，交易价格系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原则确定；

2、浙江庄辰对关联方的销售政策与非关联方一致，执行以销售定产的个性化生产模式和成本加成的定价

模式，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3、浙江庄辰生产及办公均系租赁浙江中天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的厂房，水电费按照实际消耗情况与该公

司进行结算，房租按照浙江中天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租给其他企业的同等价格执行。

四、该等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该等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无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对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产生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2026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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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6年1月29日、1月30日、2月2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形。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触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3.2条第一款第

（一）项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9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6年1月28日，公司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只是公司初步估算，尚未经审计。如

最终披露的2025年年报显示，公司营业收人低于3亿元且净利润为负，公司将触及财务类退市。 请投资者务必

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大信息。

●经公司自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1月29日、1月30日、2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活动正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楼永良先生，无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涉及到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

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也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

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除公司于2026年1月28日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外，公司未发现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

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业绩风险

2026年1月28日，公司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只是公司初步估算，尚未经审计。如最

终披露的2025年年报显示，公司营业收人低于3亿元且净利润为负，公司将触及财务类退市。 请投资者务必注

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2、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1月29日、1月30日、2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公

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002579�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2026-007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26年2月2日（星期二）15:00。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中京路1号公司会议室

（四）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杨林先生主持。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95,971,29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

的股份数量）的32.14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96人，代表股份3,898,0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

的股份数量）的0.6395%。

公司董事长杨林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42,993,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179%；反对1,65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07%；弃权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1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8,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459%；反对1,65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203%；弃权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8%。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同意本次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具体如下：

2.0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1、表决情况：

同意42,972,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710%；反对1,662,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99%；弃权48,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09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187,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089%；反对1,662,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410%；弃权48,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0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表决情况：

同意42,996,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61%；反对1,634,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82%；弃权51,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1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1,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400%；反对1,634,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329%；弃权51,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7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表决情况：

同意42,996,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45%；反对1,60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68%；弃权84,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8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1,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221%；反对1,60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146%；弃权84,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4%。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4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1、表决情况：

同意42,99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20%；反对1,618,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32%；弃权69,1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4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9,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938%；反对1,618,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327%；弃权69,1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4%。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5发行数量

1、表决情况：

同意42,99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07%；反对1,618,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28%；弃权69,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6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9,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784%；反对1,618,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276%；弃权69,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40%。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6限售期

1、表决情况：

同意42,987,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057%；反对1,60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31%；弃权85,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91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2,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066%；反对1,60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018%；弃权85,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6%。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7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1、表决情况：

同意43,031,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033%；反对1,56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34%；弃权81,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3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6,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251%；反对1,56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731%；弃权81,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18%。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8上市地点

1、表决情况：

同意43,000,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39%；反对1,597,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1%；弃权85,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9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5,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298%；反对1,597,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812%；弃权85,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90%。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9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1、表决情况：

同意42,995,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18%；反对1,602,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74%；弃权85,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90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9,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913%；反对1,602,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223%；弃权85,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65%。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0决议有效期

1、表决情况：

同意42,975,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775%；反对1,596,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27%；弃权111,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4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190,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833%；反对1,596,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530%；弃权111,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37%。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43,005,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458%；反对1,60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32%；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20,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665%；反对1,60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735%；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99%。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43,003,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416%；反对1,602,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74%；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8,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178%；反对1,602,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223%；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99%。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43,000,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31%；反对1,606,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59%；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4,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203%；反对1,606,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197%；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99%。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98,220,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52%；反对1,568,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48%；弃权8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079%；反对1,568,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372%；弃权8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49%。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98,190,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98%；反对1,59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03%；弃权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9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8,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204%；反对1,59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325%；弃权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72%。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43,000,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40%；反对1,60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53%；弃权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0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5,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306%；反对1,60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121%；弃权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4%。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九）《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98,207,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84%；反对1,557,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92%；弃权10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2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5,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3590%；反对1,557,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525%；弃权10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85%。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98,165,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78%；反对1,660,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7%；弃权4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194,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021%；反对1,660,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922%；弃权4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57%。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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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2月2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2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2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东风南路与康宁街交叉口海汇中心3A-17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江华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29,765,

9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795%。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有效

表决权的股份数720,988,7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8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1人，代表有

效表决权的股份数8,777,1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共计312人，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12,654,7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或中小股东

代理人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3,87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

股东31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8,777,1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5%。

3、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拟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727,471,3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56%；反对2,200,166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5%；弃权9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0.012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同意启用新章程。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60,2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680%；反对2,200,1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860%；弃权94,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0%。

议案二：《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727,434,9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06%；反对2,236,265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4%；弃权9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0.013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同意启用新章程。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23,8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804％；反对2,236,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713％；弃权9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83％。

议案三：《关于拟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727,470,3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54%；反对2,201,165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6%；弃权9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0.012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59,2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601%；反对2,201,1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939%；弃权94,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0%。

议案四：《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进行表决）

（1）选举刘江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刘江华先生获得同意股份数722,444,1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67%，当选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股份数5,332,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1419%。

（2）选举孙浩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孙浩辉先生获得同意股份数722,532,3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88%，当选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股份数5,421,2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8396%。

（3）选举赵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赵阳先生获得同意股份数722,446,6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0%，当选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股份数5,335,5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1621%。

（4）选举李婷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李婷女士获得同意股份数722,448,0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2%，当选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股份数5,336,9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1733%。

（5）选举王海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王海刚先生获得同意股份数722,43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59%，当选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股份数5,327,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0968%。

（6）选举张进才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张进才先生获得同意股份数722,183,0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09%，当选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股份数5,071,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0.0789%。

（7）选举代文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代文明先生获得同意股份数722,082,2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71%，当选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股份数4,971,1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9.2829%。

（8）选举徐水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徐水炎先生获得同意股份数722,448,19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2%，当选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股份数5,337,0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1742%。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律师、董莹莹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

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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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26年1月

27日以书面、微信、电子邮件相结合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2月2日下午15：30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应参

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刘江华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刘江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同时，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刘江华先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刘江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各专门委员会人员名单如下：

（一）发展战略委员会由5人组成：主任委员（召集人）为刘江华先生，委员为孙浩辉先生、王海刚先生、张

进才先生（独立董事）、代文明先生（独立董事）；

（二）审计委员会由3人组成：主任委员（召集人）为徐水炎先生（独立董事），委员为张进才先生（独立董

事）、刘江华先生；

（三）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由5人组成：主任委员（召集人）为代文明先生（独立董事），委员为徐水炎

先生（独立董事）、张进才先生（独立董事）、刘江华先生、李婷女士。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一）同意聘任余海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同意聘任李婷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表决情况：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李婷女士同时为公司董事，故其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三）同意聘任姜红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同意聘任杨东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371-53361081

传真：0371-55075666

邮箱：002431@palm-la.com

上述高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前已经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逐项审议通过。

聘任李婷女士为财务总监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高管简历详见附件。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梁丽芬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20-85189003

传真：020-85189000

邮箱：002431@palm-la.com

梁丽芬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周美容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周美容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附件：

董事简历

刘江华：男，中国国籍，1973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副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原

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总经理、河南财新融合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河南

省豫资振兴乡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中豫物联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刘江华先生未持有棕榈股份股票，在棕榈股份间接控股股东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审计部总

经理，与其他持有棕榈股份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不存在《公司法》、棕榈股份《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孙浩辉：男，中国国籍，1976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原豫

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原

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河南中豫信用增进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河南中豫资本有限

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孙浩辉先生未持有棕榈股份股票，在棕榈股份间接控股股东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

理，与其他持有棕榈股份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不存在《公司法》、棕榈股份《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婷：女，中国国籍，1988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专业，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法律职业资格。 曾任建业住宅集团总部税务会计、河南豫资朴和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河南豫资朴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叶县豫昆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总监、辉县市豫实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经管理中心副总

经理。 现任广州棕榈资管有限公司董事、河南棕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棕榈（河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李婷女士未持有棕榈股份股票，与棕榈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棕榈股份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海刚：男，中国国籍，1978年生，中共党员，法学学士，律师。 现任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南京市栖霞区汇锦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南卓辰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棕榈生态城镇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南京栖霞高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王海刚先生未持有棕榈股份股票，在棕榈股份的股东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与棕榈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棕榈股份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徐水炎：男，中国国籍，1963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高

级经济师，南京市劳动模范。曾任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总会计师。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会

计专业硕士（MPAcc）兼职导师，南京市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执行委员，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徐水炎先生未持有棕榈股份股票，与棕榈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棕榈股份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进才：男，中国国籍，1963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 曾

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郑州市金水区政协委员、河南中原再担保集团股份公司外部

专家评委、复利汇通(深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进才先生未持有棕榈股份股票，与棕榈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棕榈股份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代文明：男，中国国籍，1975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学硕士，中共党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副教授。曾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企业法教研室主任、经济法教研室主任。现任河南省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

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负责人,河南润之林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代文明先生未持有棕榈股份股票，与棕榈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棕榈股份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余海军：男，中国国籍，1982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一级建造师、高级工程师。 曾

任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项目经理、总经理助理，中建五局装饰幕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

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副总裁兼总经济师，平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商务合约部总经理、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兼执行总经理。 现任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棕榈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棕榈

（河南）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棕榈（河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棕

榈数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棕榈园林（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余海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棕榈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棕榈股份《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婷：详见“董事简历” 。

姜红伟:男，中国国籍，1978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任河南省豫资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副总裁；河

南棕宛城市发展建设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河南棕榈总承包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上

海棕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

姜红伟先生未持有棕榈股份股票，与棕榈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棕榈股份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杨东平：男，中国国籍，1984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中国银行河南省

分行金融机构部客户经理、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金融市场部主管、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商鼎路支行行长助理、

渤海银行郑州分行部门经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投行业务发展部经理，现任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广州棕榈资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贵州棕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河

南棕建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贵州棕润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新榈客文化旅游发展（上海）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贵州新榈客商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贵州棕兴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杨东平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未持有棕榈股份股票，与棕榈股份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棕榈股份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梁丽芬：女，中国国籍，1987年生，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资格证，具备基金从业资格、证券从业资格、期货从业资格，会计从业资格。 曾任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

下广州金控期货有限公司客户经理，横琴棕榈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上海云垚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主管。 自2019年5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梁丽芬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未持有棕榈股份股票，与棕榈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其他持有棕榈股份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法》、棕榈股份《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内审负责人简历

周美容：女，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84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国际注册内

部审计师。 2008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集团财务部财务经理、桂林棕榈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

公司审计管理部（纪检监察部）总经理。

周美容女士未持有棕榈股份股票，与棕榈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棕榈股份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棕榈股份《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内审负责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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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2月2日召开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具体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刘江华先生（董事长）、孙浩辉先生、赵阳先生、李婷女士、王海刚先生；

2、职工代表董事：李雨田先生

3、独立董事：徐水炎先生、张进才先生、代文明先生

刘江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中职工代表董事和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独立董事人数

不低于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超过六年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发展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名单如下：

（一）发展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为刘江华先生，委员为孙浩辉先生、王海刚先生、张进才先生（独立董事）、代文明先

生（独立董事）；

（二）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为徐水炎先生（独立董事），委员为张进才先生（独立董事）、刘江华先生；

（三）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为代文明先生（独立董事），委员为徐水炎先生（独立董事）、张进才先生（独立董

事）、刘江华先生、李婷女士。

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保持一致。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情况

总经理：余海军先生

副总经理：姜红伟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李婷女士

董事会秘书：杨东平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梁丽芬女士

内审负责人：周美容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许凯先生、李松玉先生，独立董事刘金全先生、李启明先生、胡志勇先生、曾燕先

生在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届满离任，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许凯先生、李松玉先生、刘金全先生、李启明先生、胡志勇先生、曾燕先生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2、公司原副总经理冯玉兰女士、林慧女士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仍继续在公司或下属子公

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玉兰女士、林慧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第六届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